
宜蘭縣政府第783次縣務會議紀錄
時間：中華民國108年 2月 12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

地點：本府202會議室

主席：林縣長姿妙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葉秀敏、彭騰進

出席人員：本府各單位主管、所屬機關主管(如簽到表)。

請假人員：消防局徐局長松奕

壹、會議開始
貳、重要輿情報告

編號 日期 新　　聞　　標　　題

1 1/26
爭鐵路高架 林姿妙喊話中央

鐵路高架評估舊案若沒過 林姿妙允再啟評估

2 1/27 宜蘭化龍一村變公園 議員促取得土地

3 1/26 清水地熱公園重新開幕 鄉公所盼拿回經營權

4 1/29 無緣神農獎 宜蘭農業界不解

5 1/31 大吉排水護岸整修 農田難儲水盼改善

6 2/1
租金預算全被刪 黃春明紅磚屋恐再斷炊

蘭陽戲劇團預算也砍光／林茂賢︰前景不樂觀 宜蘭文化恐崩盤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有關農委會 2年舉辦 1次之神農獎比賽，農業處應事先瞭
解本縣農民的優勢、評比項目及細節，有所因應配合作
為，期能輔導農民提前準備，爭取榮譽。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能獲得神農獎是農民的榮譽，請農業處積極協助農民爭取
榮譽。

參、報告事項
一、確認第782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備查。
二、各局、處重要事項報告：
(一)財稅局盧局長天龍報告：

以下8件墊付案，本次縣務會議通過後，請提案單位速送
縣議會審議，倘案件有急迫性，務必請託議長協助先行同
意：

本府及所屬機關擬提墊付案明細表

單位(機關) 辦理項目

工商旅遊處 辦理 108年度「宜蘭縣推廣再生能源補助計畫」經費

水利資源處 辦理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直轄市、縣(市)管河川、區域排水第一
期治理工程－舊寮溪排水改善(含橋梁改建)工程(二工區)案(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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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變更設計)」增額經費

水利資源處 辦理「108年水土保持戶外教學推廣及多元化宣導計畫」經費

水利資源處 辦理「108年度自主防災訓練管理執行計畫」經費

交通處 辦理 108年度「宜蘭縣智慧運輸系統服務躍升計畫」經費

文化局 辦理前瞻計畫-城鄉建設-108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
畫-「藝文場館營運升級」視覺藝術類：美術館及展覽空間補助-
「深化宜蘭美術史-展覽暨研究計畫」經費

文化局 辦理前瞻計畫-城鄉建設-108年度地方文化特色及藝文人口培育計
畫-「藝文場館營運升級」表演空間類-「宜蘭縣『接土發聲，表
藝表意』計畫」經費

社會處 辦理「108年度宜蘭縣溪南地區兒少拒毒預防個案輔導方案」經費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墊付案有其時效性，倘於非會期提送，請各局處首長親自
向議長報告，協請議長同意先行動支，並應掌握採購案及
預算執行時效，以利縣政業務推動。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均照案通過。
(二)主計處潘處長清鴻報告：

本府暨所屬機關 107年第 4季第二預備金明細表。（詳簡
報資料）
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照案通過。
三、專案報告：
(一)交通處林處長國民、警察局吳局長坤旭報告：

108年春節連續假期交通疏運執行報告。（詳簡報資料）
(二)工旅處李處長岳儒報告：

春節期間縣轄風景據點參訪人次報告。（詳簡報資料）
(三)文化局宋局長隆全報告：

106~108年春節連續假期文化場館入園人數。（詳簡報資
料）

林秘書長茂盛提示：
1、國道 5號車流量數據狀況，可作為未來連假期間交通
勤務規劃之參考，其中雪隧容易回堵、造成交通壅塞
情形，請交通處持續與交通部研究、討論相關配套措
施，尋求再改善空間。蘇花改公路部分，因應通車後
車流量增加，在國道 5號未銜接蘇花改期間，請交通
處研議規劃宜蘭地區平面道路交通動線，以解決車輛
回堵蘇澳地區道路情形。

2、A3類事故發生 42 件，相較於 107 年平均值增加 18
件，請警察局瞭解其中原因，作為後續改善參考，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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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A3事故發生率。
3、宜蘭旅遊服務中心連續 2 年在連假期間遊客人數最
多，請工旅處注意設施品質維護，如有油漆脫落或受
損情形，應於第一時間修復。

4、風景區或文化場館，停車空間服務上，請工旅處、交
通處及文化局等局處合作，研議透過即時性訊息顯
示，提前讓用路人知悉風景區等場館停車位剩餘情
形，並導引到附近轉運站，避免車輛堵塞在風景區
外，藉以改善交通壅塞情形。

肆、主席裁示：
林縣長姿妙裁示：
一、春節 9天連假期間，本府各項服務不打烊，特別是交通

疏運工作繁忙，交通處及警察局成立交通快打部隊，感
謝警力及民力同仁執勤辛勞，即時處理交通狀況，有效
維持交通疏運順暢。

二、感謝這次長假有良好天氣，風和日麗，大量遊客出外踏
青湧進各風景區，也要感謝工旅處各觀光景點同仁的辛
苦。為提升遊憩品質，請各局處秉持良好態度持續服務
旅客，並作好環境維護，提升為民服務滿意度，讓遊客
感受到宜蘭不但有好山、好水，還有人情味，是一個適
合旅遊的地方。

伍、散會：上午10時 1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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